
通 化 县 人 民 政 府



行政复议决定书

通县政复〔2024〕24号
申 请 人：毋某某
[bookmark: _GoBack]被申请人：通化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住    所：通化县快大茂镇同德路1888号
 申请人不服通化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对投诉举报作出的处理决定。于2024年3月28日向通化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本机关依法已予受理，现已审理终结。
申请人请求：1、确认被申请人投诉举报答复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依据错误、行为违法；2、撤销该行政行为，责令限期重新作出处理；3、对被申请人给予行政处分，追究相关人员责任；4、请求信息公开，以示监督检查。
申请人称：申请人于2023年12月30日通过EMS中国邮政速递物流向被申请人邮寄投诉举报书,投诉被投诉人售卖的鹿胎膏（以下简称涉案产品)属三无产品且非法添加中药材侵犯申请人合法权益一事，被申请人答复：“违法行为轻微，未造成危害后果”，不予立案答复，申请人从未收到被投诉举报人的道歉且从未谅解过，更没有接受被申请人提出的退货退款的调解方案。被投诉举报人曾在微信朋友圈多次发布涉案产品的违法广告宣传，申请人也是通过朋友圈其宣传进行购买，且对申请人多次强调其药品属性。涉案产品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对药品标签的定义，被申请人只字不提。申请人并未接受被举报人的退款。申请人现有证据表明，被举报人店内有大量涉案产品进行销售，且对于涉案产品之案例，食品安全法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和处罚标准。在强有力的证据下被申请人依旧我行我素，在符合立案条件的情况下不予立案，包庇被举报人，违背立法初衷。申请人不服，故向贵府申请行政复议。理由如下：《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禁止生产经营下列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一)用非食品原料生产的食品或者添加食品添加剂以外的化学物质和其他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物质的食品，或者用回收食品作为原料生产的食品；第一百二十三条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并可以没收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原料等物品；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并处十万元以上十五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一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十五倍以上三十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许可证，并可以由公安机关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一)用非食品原料生产食品、在食品中添加食品添加剂以外的化学物质和其他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或者用回收食品作为原料生产食品，或者经营上述食品；第一百一十六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药品监督管理、质量监督等部门应当加强对执法人员食品安全法律、法规、标准和专业知识与执法能力等的培训，并组织考核。不具备相应知识和能力的，不得从事食品安全执法工作。食品生产经营者、食品行业协会、消费者协会等发现食品安全执法人员在执法过程中有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行为以及不规范执法行为的，可以向本级或者上级人民政府食品药品监督管理、质量监督等部门或者监察机关投诉、举报。接到投诉、举报的部门或者机关应当进行核实，并将经核实的情况向食品安全执法人员所在部门通报；涉嫌违法违纪的，按照本法和有关规定处理。《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十九条经核查，符合下列条件的，应当立案：(一)有证据初步证明存在违反市场监督管理法律、法规、规章的行为；(二)依据市场监督管理法律、法规、规章应当给予行政处罚；(三)属于本部门管辖；(四)在给予行政处罚的法定期限内。第二十一条办案人员应当全面、客观、公正、及时进行案件调查，收集、调取证据，并依照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进行检查。首次向当事人收集、调取证据的，应当告知其享有陈述权、申辩权以及申请回避的权利。被申请人适用依据错误。第二十三条办案人员应当依法收集证据。证据包括：(一)书证；(二)物证；(三)视听资料；(四)电子数据；(五)证人证言；(六)当事人的陈述；(七)鉴定意见；(八)勘验笔录、现场笔录。《市场监督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第五条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处理投诉举报，应当遵循公正、高效的原则，做到适用依据正确、程序合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十五条消费者享有对商品和服务以及保护消费者权益工作进行监督的权利。消费者有权检举、控告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和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保护消费者权益工作中的违法失职行为，有权对保护消费者权益工作提出批评、建议。综上被申请人存在渎职行为，故意行政不作为，认定事实不清，包庇违法行为，应予以纠正。
被申请人称：
一、被申请人于2024年1月2日收到申请人的投诉举报信，申请人委托张某某投诉举报通化县XX商贸有限公司。被申请人工作人员于2024年1月10日通过电话告知张某某已受理其投诉，并对其投诉举报进行了核查。被申请人于2024年1月29日作出了不予立案决定以及答复结果，于2024年1月31日通过邮政邮寄方式将答复结果告知申请人。
二、被申请人调查该案件时适用依据完全正确、定性正确、程序合法。被申请人在接到申请人的投诉举报后进行调查，通化县XX商贸有限公司通过微信平台向投诉举报人销售“鹿胎膏”产品，该笔交易通过微信平台付款，交易金额为1920元。经被申请人执法人员现场检查，未发现该“鹿胎膏”产品实物，该产品现已无剩余，未见到该产品实物。经询问调查了解，该鹿胎膏产品无生产许可、无厂名厂址。在调查期间，通化县XX商贸有限公司认识到了自身存在的错误行为，并向被申请人承诺不再销售“三无”产品，加强相关法律法规的学习，同意向申请人退款，请求获得谅解。申请人可以直接与通化县通林XX有限公司协商退款事宜。经调查，通化县XX商贸有限公司除申请人以外未向其他人销售过该产品，仅销售这一单。综上，被申请人认为通化县XX商贸有限公司积极配合调查，认错态度良好，涉嫌违法的行为轻微，未造成危害后果，同时，在认识到错误后主动进行了改正，并承诺不在销售“三无”产品，其完全符合《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二十条（一）的规定的不予立案的情形，被申请人作出了不予立案决定处理，对通化县通林商贸有限公司进行了教育。
三、申请人请求信息公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该行政执法案卷信息不予公开。
综上所述，被申请人已经依法及时对申请人的投诉举报进行了处理和答复，并且对被投诉举报案件的调查和处理事实清楚、答复适当，合法有效。
经审理查明：2024年1月2日，被申请人收到申请人的投诉举报信，被申请人对投诉举报分别进行了处理；2024年 1月29日，被申请人对举报作出了不予立案的处理决定，2024年1月31日，被申请人将投诉举报处理结果邮寄给申请人。申请人不服该处理结果，于2024年3月28日向本机关提起了行政复议。
本机关认为：
一、被申请人在接到投诉举报后，分别进行了处理，在法定期限内进行受理、告知、作出处理决定。符合《市场监督管理行政程序规定》第十八条：“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对依据监督检查职权或者通过投诉、举报、其他部门移送、上级交办等途径发现的违法行为线索，应当自发现线索或者收到材料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予以核查，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人决定是否立案；……”、《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第三十一条：“举报人实名举报的，有处理权限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还应当自作出是否立案决定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告知举报人。”之规定，本机关认为被申请人程序合法，履行了法定职责。
二、在调查过程中，案涉商家承认所售商品没有生产许可、厂名厂址，也认识到了自身存在的错误，并且同意为申请人进行退货退款，积极配合调查，认错态度良好，涉嫌违法的行为轻微，未造成危害后果。根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二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被申请人作出不予立案的决定，处理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
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十八条之规定，本机关决定如下：
维持被申请人对投诉举报作出的处理决定。
    本复议决定书一经送达，即发生法律效力。申请人如不服本决定，可自收到本复议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通化县人民政府
                             二〇二四年五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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